
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（2021）豫 1303 执恢 1007 号

申请执行人：李国丰，女，汉族，1982 年 1 月 9 日出生，

住河南省镇平县柳泉铺乡温岗村柳泉庄第四组 215 号，身份

证号 411324198201090921。

被执行人：刘雪梅，女，1977 年 6 月 22 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南阳市卧龙区工业路与光武路交叉口，身份证号

412929197706223540。

本院在执行李国丰与刘雪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，已查

封了被执行人刘雪梅所有的位于南阳市卧龙区光武街道办

事处刘庄社区居委会工业路常绿林溪谷 2 幢 1 单元 3120 室

（产权证号 20180018003）房产一处。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

行义务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

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

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条、第十条、第二十六条、第

三十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王刘雪梅所有的位于南阳市卧龙区

光武街道办事处刘庄社区居委会工业路常绿林溪谷 2幢 1单

元 3120 室（产权证号 20180018003）房产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判 长 张 平

代理审判员 徐 阁

代理审判员 史东峰

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

书 记 员 孙 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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